
國立嘉義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幼兒教育學系 

第 2次系務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11 年 3 月 23日（星期三）12:10 

地    點：教育館 B03-316 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吳 O 名代理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    席：如簽到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許 O 潔、朱 O 羚 

 

壹、 主席報告 
1. 感謝各位老師撥冗與會。 

2. 因應本系評鑑資料更新，已於 3/15 寄發【110 學年度課程學生回饋意見改善教學】

附件資料至老師們的信箱，敬請確認並更新表單資料後，於 3/30 (星期三) 中午

12:00 前回覆 (若無相關資料亦請回覆無)。 

3. 本系 111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招生，業於 111 年 2 月 19 日(六)辦理完畢，應到 15

人、實到 14 人，感謝本系楊 O 朱老師、宣 O 慧老師、鄭 O 青老師、何 O 如老師、

吳 O 名老師、賴 O 龍老師及謝 O 慧老師協助是次考試審查之相關工作。 

4. 本系學生考取 111 學年度本系碩士班，名單如下：賴 O 芳(正取第一名)、曾怡琇、

李 O 嘉、洪 O 恬(備取一)。 

5. 本系學生將於 111 年 3 月 19-20 日，參與由東華大學幼教系系學會主辦之「全國幼

幼盃」活動，競賽項目為各項球類運動，幼教系共計約 70 位系隊學生參與，競賽

成績為：男女混排第 1 名，羽球團體賽第 2 名，女籃第 4 名。 

6. 系學會將於 111 年 3 月 31 日辦理幼教系 113 級系學會正副會長選舉，推選優秀候

選人為系上學生服務。 

貳、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況 

1. 關於 110 學年度師範學院及系所教師評鑑委員會名單推選案。決議：經與會教師投

票結果，由葉 O 菁老師當選本系 110學年度教師評鑑委員會代表。 

2. 關於本學期說故事研習與檢定之主題與時間案。決議：經抽籤，本學期檢定主題為自

我概念、多元文化、弱勢關懷。研習時間訂為 111年 5月 11日下午 5-6節，檢定時

間訂為 111年 5月 18日下午 5-6節。 

3. 關於 110學年度幼兒教育類科師資培育公費生(桃園)甄選簡章及甄選時程案。決

議：同意，照案通過。 

4. 關於本系「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論文審查實施要點」修訂案。決議：修

訂後通過。 

5. 關於本系「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課程修習要點」修訂案。決議：(1)因幼

兒園師資課程之學分不列為本系研究所畢業學分，本系研究所師資生於師培中心修

習幼教專業課程之相關抵免事宜，係依據「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

程學分抵免要點」第五條第 5項：「取得師資生資格者，……，以其所修習師資類科



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之四分之一為上限。」辦理，即 50學分之四分之一為採認

及抵免上限，故本要點暫不修訂。(2)若遇特殊抵免案例，依需求提送本系課程規劃

委員會進行個別審認。 

6. 關於本系「2022 年優質幼兒教育學術研討會」計畫書內容案。決議：同意，照案通

過。 

7. 關於本系公用筆電汰換案。決議：同意，照案通過。 

參、提案討論 

提案一 

案由：關於 111學年度幼兒教育類科師資培育公費生(雲林)甄選簡章及甄選時程案，請討

論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教育部 110年 10月 29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100143964I號函及師資培育中心簡簽辦理。(如

附件頁 1-8) 

2. 本系於 110學年度獲雲林縣偏遠地區幼兒園教師名額 1名，需修畢幼兒園師資類科特殊教

育次專長 13 學分，於 114 學年度分發雲林縣偏遠地區學校，此案應甄選 110 年度入學生

（現碩一生，不限是否具備教師證），關於甄選簡章及甄選時程，請討論。 

3. 檢附簡章草案如附件頁 9-20，請討論。 

決議：同意，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二 

案由：關於本系輔系與雙主修招收名額、修讀科目及學分數規劃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本校教務處 111年 2月 9日及 111年 3月 11日通知辦理。(如附件頁 21-26) 

2. 基於教育部規定：「術科能力或實驗課安全考量等因素採用甄選制，其餘學系原則採登記

制」，本系輔系與雙主修之申請方式皆採取「登記制」。 

3. 輔系課程應以該學系專業必修科目冊為依據，各學系應指定輔系學生必修專業科目二十學

分至三十學分為輔系課程。104學年度起配合課程學程化之實施，輔系課程以該學系之院

共同課程及系基礎學程為原則，惟各學系得從學程課程中另指定科目及學分數為輔系課程。 

4. 雙主修學分數以四十學分至五十學分為原則。104 學年度起本校實施課程學程化，加修學

系之全部專業必修科目學分即為該學系所屬院共同課程、系基礎學程及系核心學程課程選

定之，惟各學系得從學程課程中另指定科目及學分數為雙主修課程。主學系與加修學系之

科目性質相同者，得由加修學系決定得否兼充;如有不得兼充者，或兼充後學分數不足時，

應由加修學系指定替代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，並檢具書面報告送教務處備查。 

5. 檢附本系 111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如附件頁 27-35。 

6. 因後續將配合教務處進行線上登記系統之維護，關於本系輔系與雙主修之招收名額、修讀

科目及學分數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因本系每年教保員培育名額為報部定額，且本系於 109學年度最新報部之教保專業課程



資料並無開放輔系及雙主修名額。考慮若異動須報部重新審認，將花費較長的作業時程且未必

能順利通過，恐不及規劃本次輔系雙主修規劃作業，且若外系學生修畢學分數後卻無法取得教

保員資格，亦將使學生權益受損。因此，本系將另詢問教育部是否有相關配套法規，再行研議。 

 

提案三 

案由：關於本系 111學年度境外學生轉系申請審查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本校國際事務處 111年 3月 10日通知辦理。 

2. 檢附學生紙本申請資料、本系 111學年度轉系審查標準如附件頁 36-63。 

決議：經審查，張生已於申請資料中確切表達對於輔導諮商系科的強烈興趣，未見對幼兒教育

的相關生涯志趣，為使科系選擇與學習進程符合學生需求，故不同意張生轉入本系。 

   

提案四 

案由：關於本系公用筆電汰換案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本系業已於 111 年 2 月 23 日系務會議，決議採買 2 台公用筆電做為日後評鑑使用。經測

試系上其餘公用筆電發現運轉效率不佳，考量日後教保評鑑與師培評鑑需同時分場進行，

筆電需求量較大，擬再購置新筆電 2 台，提請討論。 

2. 汰換筆電費用為 23,429 元/台，共計 46,858 元（估價單如附件頁 64），核銷方式以 111T105-

01 幼兒教育學系固定資產進行核銷。。 

決議： 

1. 同意採購合乎評鑑實際需求之筆電數量。 

2. 採購經費以本系固定資產進行核銷，若遇經費不足，則以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進行核

銷。 

3. 實際採購狀況另提送系務會議報告。 

提案五 

案由：關於本系評鑑租借印表機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為因應日後教保評鑑與師培評鑑同時分場進行之相關作業，系上擬租借移動式印表機 1 台，

提請討論。 

2. 租借方式為：購買一套碳粉匣即可租借印表機，無須額外付費，使用期間提供免費維修及

保固。碳粉匣費用為 11,994 元/套，共計 11,994 元（估價單及印表機型號如附件頁 65-69），

核銷方式以 111C1-506 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進行核銷。 

決議：同意，照案通過。 

 



參、 臨時動議︰ 

提案人：孫 O 卿老師  

案由：關於本系教保實習及教學實習指導教師安排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請討論 111學年度起本系「幼兒園教保實習」及「幼兒園教學實習」課程指導教師之人員

安排及名額分配。 

2. 請參閱本系實習指導教授概況表。 

決議：  

1.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學生實習實施辦法第四條規定：『幼兒園教保實習課程授

課教師，以本系具有幼兒園實際或臨床教學經驗之專任教師優先聘任，如仍有不足，則依

「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科系申請培育幼兒園教保員審認注意事項」規定，聘任經教育部審認

通過，符合資格且具備幼教專業知識和現場教學經驗之兼任教師授課』。 

2. 同意本系孫麗卿老師、簡美宜老師、謝美慧老師、師培中心校外兼任教師黃娟娟老師，共

計 4位老師擔任本系幼兒園教保實習及教學實習之授課教師。 

 

提案人：何 O 如老師  

案由：關於本系大四生集中實習材料費補助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因大四學生集中實習僅補助材料費 200 元/人，學生為降低經費開銷，會投入大量時間自

製教具，以致佔據多數時間，請討論是否可依需求調整補助金額，使學生能更彈性運用。 

決議： 因本系集中實習補助原則為 200 元/人，且核銷項目僅能包含雜支(如：文具、紙張、

電池、資料夾等消耗性物品)，以及與教學相關之各項組成元件。未來將加強宣導，鼓勵學生

可從其他管道尋求現有資源重複利用，以節省製作教具時間。 

 

伍、散會︰13:45 

 


